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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平顶山市金盈
世纪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清偿
兑付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相关规定，现就平顶山市金盈世纪贵金属
经营有限公司第二次确权登记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申报登记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 12月 31

日止，进行集中确权登记。
二、申报登记地点
地址：平顶山市联盟路东段中兴路街道办

事处二楼
电话：0375-6166888
三、登记范围
平顶山市金盈世纪贵金属经营有限公

司集资参与人、一般债权人。

四、须提供的资料凭证
集资参与人提供：1.集资参

与人本人有效户口簿、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集资参与人不能到现场确权
登记的，受托人需要提供本人有效户口簿、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书原件；集资参与人
已死亡的，应当提供公证的继承人证明资料
的原件及复印件。2.集资参与人资金凭证
原件及复印件，包括合同、票据等原始凭
证。3.集资参与人用于领取返还款项所开立
的洛阳银行开户银行卡个人账户信息。债权
人须提供：债权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包括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债权凭证。

平顶山市金盈世纪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工作组

2019年11月28日

为加快推进张春普等人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清偿兑付工
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
规定，现就张春普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确权登记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登记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 12月 31

日止，进行集中确权登记。
二、申报登记地点
地址：平顶山市联盟路东段中兴路办事处

二楼
电话：0375-6166888
三、登记范围
张春普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集资参

与人、一般债权人。
四、须提供的资料凭证

集资参与人提供：1.集资参与人
本人有效户口簿、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集资参与人不能到

现场确权登记的，受托人需要提供本人有效
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书原件；
集资参与人已死亡的，应当提供公证的继承
人证明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2.集资参与人
资金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包括合同、票据等原
始凭证。3.集资参与人用于领取返还款项所
开立的洛阳银行开户银行卡个人账户信息。
债权人须提供：债权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包括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债权
凭证。

张春普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工作组
2019年11月28日

确权公告 确权公告

针对“探索将无偿献血纳
入社会征信体系”，有批评的声
音认为，无偿献血秉持自愿原
则，不献血不应该被当作失信
来惩戒。有人进而提出质疑，
认为征信系统不是一个筐，不
能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可
以看作是对上述质疑的正面答
复。其实，无偿献血纳入社会
征信是个人信用加分项，这一
点在先前下发的通知当中已有
体现，这位负责人的表态，主要
也是重申了这个通知的相关内

容。
这个通知在这方面的表述

是：“健全无偿献血激励机制。
各地应当探索将无偿献血纳入
社会征信系统，建立个人、单
位、社会有效衔接的无偿献血
激励机制，对献血者使用公共
设施、参观游览政府办公园等
提供优惠待遇，定期开展无偿
献血表彰活动。”对这段话进行
前后对照可以看出，激励、优惠
是献血与征信挂钩之后采取的
行动，针对的是献血者而非不
献血者。可见，认为不献血可
能影响个人信用甚至得到惩

戒，是一种过度解读。
一听说纳入征信系统就想

到失信惩戒，是“献血纳入征
信”引发质疑的重要原因。实
际上，既有惩戒又有奖励，才是
征信体系应该具备的两种手
段，只看到惩戒却看不到奖励，
属于一种单边思维模式，很容
易导致以偏概全和片面理解。

“献血纳入征信”引发质
疑，也不能全都怪质疑者。近
年来，一些地方征信体系建设
过于注重惩戒而忽视激励，导
致人们对惩戒措施很熟悉，却
不知道或不相信还能给予奖

励，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固定
思维——即使奖励性条款被罗
列出来，也可能被忽视了。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
“献血纳入征信”本不该引发质
疑，然而却一度引起不小的质
疑，除宣传和沟通存在不足外，
一些地方征信系统建设重惩戒
轻奖励的做法，恐怕更值得思
考。奖励守信者和对社会作出
贡献的人，这样的激励机制不
可或缺，理应作为与惩戒同等
重要的举措，共同推进社会诚
信与文明建设。

（罗志华）

相关新闻视频截图（资料图片）

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系统引关注
国家卫健委：不献血不会影响个人信用，更不惩戒

据央视新闻报道，自从国家
卫健委等11个部门于11月中旬联
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应当探索
将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系统
后，近段时间以来，关于无偿献血
是否应该纳入征信的问题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讨论，有人反对，有人
担心，有人质疑。

昨天上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于上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回应
了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系统的
相关事宜。

郭燕红表示，将无偿献血纳入
个人征信系统是个人信用的加分
项目，目的是让更多无偿献血者的
善举得到更广范围的支持和肯定，
而不献血不会影响个人信用，更不
会有惩戒。

公众的关注和讨论来自于 11
月 14日，国家卫健委等11个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无偿
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
有这样一段表述：各地应当探索将
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系统，建立
个人、单位、社会有效衔接的无偿
献血激励机制，对献血者使用公共
设施、参观游览政府办公园等提供
优惠待遇，定期开展无偿献血表彰
活动。

对此，北京市献血办主任刘江
表示，无偿献血者需要关心关爱，
需要有荣誉感。国家其实是在这
些年国内各个地方无偿献血的好
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出台了这
个文件。

文件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纳
入征信系统，来促进无偿献血工
作的开展。但是，在有媒体将“无
偿献血将入征信系统”视为新闻
点后，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一
个普遍性的理由是，在公众印象
中，征信体系本身是一种“黑名
单”机制，公民一旦被记录，就可
能会影响到贷款、买房、就业等一
系列领域。

而将无偿献血纳入征信体系，
到底会不会演变成一部分公民的
一种负面信息呢？

刘江称：“我觉得可能大家对
这些事有一些误解，并不是说记录
了你无偿献血人家就一定说你是
特别诚信，也不是你不献血就说你
这人没有诚信。不是这个概念。”

将无偿献血和个人征信体
系结合，卫健委等部门出台这
个制度措施的初衷是什么，如
何回应社会上对无偿献血和个
人征信挂钩的质疑？来听听国
家卫健委专家的观点。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
察专员郭燕红表示，大家对这
几个方面有一些误解。

第一，献血是公民的自愿
行为，不是强制的。

第二，献血跟信用其实是
有关系的，因为所谓信用就是
能够履行承诺，取得信任和依
赖。试想一个能捐出自己的热
血、组织甚至器官的人，一定有
着利他和奉献精神，以及很强
的社会责任感，是值得信任和
信赖的人。

第三，社会征信体系既要
惩戒失信，更要褒扬诚信，就是
说更要加大力度，对那些守信

的人建立激励机制。而无偿献
血纳入征信系统，就是要褒扬
这种行为，是个人信用的加分
项，让无偿献血的善举得到更
多支持和肯定。

昨天上午，在国家卫健委
于上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郭燕红再次回应了无偿献血纳
入社会征信系统的相关事宜。
她强调，不献血不会影响个人
信用，更不会有惩戒，因为人们

不献血有健康、年龄等各种客
观原因。

郭燕红表示，这样的做法
源于地方实践，像山东、江西、
浙江、江苏等地把无偿献血作
为个人征信系统的加分项，无
偿献血者在就医、金融活动以
及文化活动中，都能够享受到
优惠。这有力地促进了公民积
极参与无偿献血，形成了激励
的氛围。 （青未）

无偿献血
纳入征信系统引争议 国家卫健委回应：

纳入征信系统是为褒扬，不献血不惩戒

【评论】
“献血纳入征信系统”本不该引发质疑


